
宁波至慈溪市域（郊）铁路工程道路接驳施工招标文件预公示

一.招标条件

宁波至慈溪市域（郊）铁路工程已宁波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甬发改审批【2022】419号文批准建设，建设资金来自自筹，出
资比例为100%，项目业主为宁波市十号线市域铁路发展有限公司，招标人为宁波市十号线市域铁路发展有限公司，招标代理
机构为宁波国际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道路接驳施工的施工进行公开招标。

                

二、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建设地点：浙江省宁波市。
2.2建设规模：宁波至慈溪市域（郊）铁路工程起于江北区孔浦站，经镇海城区、九龙湖、龙山、掌起、观海卫、慈溪城区，
终至慈溪高铁站（与通苏嘉甬高铁站换乘）。线路全长约64千米，其中高架线长约39.4千米；隧道段长约23.5千米，其中山岭
隧道约1.5千米、地下隧道约22.0千米；U型槽过渡段长约1.1千米。共设13座车站，其中地下站7座、高架站6座，平均站间距
5.3千米。线路中部设龙山车辆基地1座。全线设110kV牵引电力变电所2座。本工程控制系统拟接入新建的宁波轨道交通第二控
制中心。
2.3计划工期：351日历天。
施工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缺陷责任期满（包含前期调查阶段、计划施工阶段、竣工验收及缺陷责任期阶段）全过程
提供施工服务【缺陷责任期自工程通过按《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工程验收管理暂行办法》（建质[2014]42号）规定的竣工验收之
日起算】。
2.4招标范围：
（1）宁波至慈溪市域（郊）铁路工程逍林站～寺马线接驳道路施工及配套设施、新建保通桥梁；
（2）梅堰站接驳道路施工及配套设施工程，新建保通桥梁；
以上范围含验收、缺陷责任期修复、保修期保修等。
2.5标段划分：1个标段，约1770万元。
2.6质量要求：符合国家施工验收规范一次性验收合格标准。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宁波至慈溪市域（郊）铁路工程道路接驳施工
                    
3.1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具备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核发的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及以上资质（对应资质应在“浙江省建筑
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系统”上资质动态核查结果处于“合格”状态）资质，并具有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和安全生产许可证。
3.2 本次招标 接受 联合体投标。
联合体投标的，应满足下列要求：
①联合体所有成员数量不得超过2家。
②联合体所有成员均须满足本条第3.1款规定。
③联合体投标的，项目负责人可由任一成员单位委派。
3.3 拟派项目负责人须具有注册在投标人单位的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核发的市政公用工程专业 二级及以上 建造师执业资格，具
有 / 及以上技术职称，具有有效期内的建筑施工企业项目负责人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B证），且在投标截止日不得在其他
任何在建合同工程中担任项目负责人（包括设计施工总承包项目中的施工负责人）。
3.4 其他要求：
3.4.1 投标人拟投入本项目的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不得少于 1 人，且具有建筑施工企业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考核
合格证书（C证）。
3.4.2 省外企业应按规定办理“省外建设工程企业进浙备案”手续。
                        
本标段接受联合体投标。
                    

四、公告发布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在“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电子服务系统”上发布。

五、联系方式

招 标 人：宁波市十号线市域铁路发展有限公司

地　　址：宁波市鄞州区青莲路528号（原宁穿路3399号）

联 系 人：柯宁、季金恋子        　

联系电话：0574-83888483



电子邮件：39668914@qq.com

招标代理机构：宁波国际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宁波市鄞州区郡柳路280弄35号（轨道交通项目部）　

联 系 人：张洁（项目负责人）、姚玲娜、蒋鹏程、陈芸、段丽伟　

联系电话：0574-87689053

电子邮件：1292387567@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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